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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105學年赴韓國研習韓語文交換獎學金」甄選簡章

及附件各乙份，請公告周知，每校至多推薦3名優秀學生參

加甄選，推薦名單及其應繳表件請於105年5月3日前函送

到部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105年3月31日韓教字第10500000

37號函辦理。

二、105學年韓國政府本平等互惠原則，援例獎助我國11名學

生，於105年9月起赴韓國指定之11所大學（學校名單、獎

學金待遇、各校名額、學校網頁及通訊地址等詳附件1）研

習韓語文1年。請擇優推薦符合資格之優秀青年學子至多3

名參加甄選，並於旨述時限內函送學生名單及其應繳書面

文件至本部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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